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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鋒璟工程顧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水昱方工
程顧問有限公司、森堡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聯達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
司、將暐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奕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鼎晟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建磊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研邦科技有限公司、社團法人臺灣省水土保持
技師公會、家鼎技術顧問有限公司、震翔監測工程有限公司、能碩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成大水利海洋研究發展文教基金會、茁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智策整合行銷有限公司、社團法人台灣生態城市暨國土規劃學會、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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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天王營造有限公司、加山營造有限公司、巨昇營造有限公司、弘堡土
木包工業、民祥營造有限公司、永明土木包工業、禾家豐營造有限公司、全龍
營造有限公司、合麗發土木包工業、名格土木包工業、成洋土木包工業、宏聚
營造有限公司、宏聯土木包工業、玖鋒營造有限公司、辛瑞營造有限公司、辰
星營造有限公司、來永營造有限公司、協昌土木包工業、協勝土木包工業、明
緯營造有限公司、松岡營造有限公司、金豐隆營造工程有限公司、長泓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長泰土木包工業、俊欣土木包工業、保舜營造有限公司、信浤營
造有限公司、冠翔營造有限公司、品程土木包工業、昶宏營造有限公司、盈盛
營造有限公司、展悅營造有限公司、晉升營造有限公司、泰陞土木包工業、益
發營造有限公司、祐新營造有限公司、耕瑾營造有限公司、高振營造有限公司
、國立土木包工業、崇越土木包工業、添發營造有限公司、凱傑土木包工
業、喬宇營造有限公司、富侑土木包工業、富斌營造有限公司、湛鉅土木包工
業、翔利營造有限公司、舜力土木包工業、華鑫土木包工業、進盈土木包工業
有限公司、進興土木包工業、新明營造有限公司、煜昇營造有限公司、瑞宜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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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有限公司、萬力土木包工業、榮基土木包工業、睿鋐營造有限公司、億源營
造有限公司、廣杰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德泰土木包工業、慶鼎營造有限公司
、樺薪土木包工業、璟盛營造有限公司、興榮威營造有限公司、營豐營造有限
公司、聯豐土木包工業、鎮山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寶鋐土木包工業、鑫毅營
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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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中分局

「110年企業誠信暨採購廉能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0年3月11日（星期四）下午2時0分

貳、會議地點：五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分局長邱啓芳                記錄：趙栢祥

肆、出席人員：詳簽名冊

伍、主持人致詞：

感謝台灣透明組織、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法務部廉政署

中部地區調查組、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分局業務

往來廠商及同仁共同參與，期以透過綜合座談意見交流，

建構多向溝通平臺，讓彼此合作關係更加緊密，並強化同

仁或廠商對企業誠信、採購或廉政法規的認識與瞭解，深

化公私部門人員的廉潔知能。

陸、專題(焦點)引言

一、 「企業誠信、行政透明或國際廉政趨勢」報告人：臺灣

透明組織副執行長廖興中。(詳如附件1)

二、 「採購弊端或貪瀆案例解析」報告人：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林思蘋。(詳如附件2)

三、 「水保工程採購透明機制」報告人：本局保育治理組吳

瑞鵬科長。(詳如附件3)

四、 「企業誠信暨採購廉政法規」報告人：本局政風室主任

廖作鑫。(詳如附件4)

柒、焦點座談暨意見交流：

一、 治理課課長簡以達提問:請問檢察官，以南投縣政府工

務處下水道工程科喝花酒涉及貪瀆案例，法界對於不

正利益對價關係(公務員與廠商上酒店)，其實務上有

何見解?

(一)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思蘋回應:貪汙治罪條



例屬於重罪，所以法院對於證據上的掌握度要非常明

確，才有可能進行相關的判決，因此檢方要強化及鞏

固公務人員及廠商間對價關係證據上的合意程度。

(二) 臺灣透明組織副執行長廖興中補充回應:法律規範為

最低標準，倫理道德規範的標準比法律高，因此酒店

本來就屬於公務人員不適合前往的場所，應該予以避

免。

二、治理課課長簡以達提問:請問廖興中老師，政府在行政

透明上，於國際透明組織的評比及改善的空間?

臺灣透明組織副執行長廖興中回應:在亞洲目前政府的

行政透明度評比僅次於新加坡、香港及日本，但是在

政府公開資訊的可運用度上仍不足，在歐盟已通過開

放資料的法律指令，政府所有文件都要公開，而開放

的文件其資料及內容是可以被運用的，這是國際的趨

勢，國內也有相關的法條正在立法院審查中，希望法

條通過後，民眾更容易檢視政府公開資訊背後所產生

的意義。

三、 保育課課長莊志展提問:請問廖興中老師，您簡報中有

提到，國際上有20%的民眾，一年內為取得公共服務而

行賄，比例上不少，國內政府機關是否也如此?

臺灣透明組織副執行長廖興中回應:20%是國際上的統

計資料，有些透明度較落後的國家，其貪腐的情形就

非常嚴重，在歐盟其統計只有9%，而在臺灣也是相對

較幸福的，沒有統計上那麼嚴重。

四、 分局長邱啓芳提問:請問檢察官及廖主任，分局同仁在

勘查及訪視地方時，民眾因熱誠及感謝分局同仁，往

往會提供一些農特產品給分局同仁，分局同仁應該如

何因應?



(一) 本局政風室主任廖作鑫回應:一般公務禮儀是可以的，

但是應符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受贈之財物市價在

新臺幣五百元以下，如各位同仁仍有疑慮，可登錄廉

政倫理系統報備。

(二)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思蘋回應: 一般公務禮

儀只要符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是沒問題的，但是要

注意餽贈的內容物是什麼?避免有夾帶高單價物品的

情形。

捌、上級長官指導：王晉倫副局長針對今天座談會分享如下:

一、 廉能應融入生活，成為公務生活的一部分。

二、有紀律和正直的心，效率才能提升，如同高鐵五大核

心價值-「紀律、正直、效率、創新、明理」，或許水

保局的核心價值「優質、效率、團隊」前，也可以引

入類似的概念。

三、 透明是國際趨勢，民眾有監督的權力，未來水保局的

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民間辦理水保計畫涉及環境影

響評估、人民陳情案件等，都會朝向逐步或不違反個

資法等相關規定下開放。

玖、結語：

藉由這次舉辦與廠商座談會，針對水保工程採購透明機

制與企業採購廉政法規等議題深入探討，希望推動政府與

企業誠信合作模式，強化外部監督效能和落實公平交易環

境，形塑廉能透明公正之採購環境。

拾、散會：16時10分



附件1

「企業誠信、行政透明或國際廉政趨勢」

台灣透明組織副執行長廖興中：

這個社會難免會有貪腐的風險，貪腐的問題不只是政府的問題，

企業及民眾也必須認識這個問題，貪腐甚至會影響全球永續的發展，

因此國際間非常重視貪腐的問題，談到貪腐就會延伸出另外兩個更重

要的議題，行政透明及企業誠信。

一、透明

(一)行政透明：透明能降低貪腐風險，透明的定義分為兩類：資

訊的可取得及資訊流(資訊可近性)。國際間現在的做法是盡

可能的公開所有的資訊及盡可能向所有人公開資訊，公開的

部分包括預算、政治決策過程、一般行政程序產生的資料。

透明能產生的效果包括：越透明的組織，貪腐越少、財務管

理越佳、越能課責(不明顯)、促進組織調整提升績效，透明

與公民信任的關係需要看系絡因素(南韓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度降低。北歐國家及台灣信任度提升)。

(二)開放資料：根據國際透明組織研究，開放資料做的越好的國

家，貪腐狀況控制的越好，未來水保局業務及委外採購業務

也能透過開放資料方式，讓更多人能運用資料來進行監督。

近年台灣也積極推動開放契約並參與 OGP(開放政府夥伴關係

聯盟)相關的活動，OGP 的願景是：更多的政府更永續、更透

明、更有回應性和更好的課責，其最終目標是改善治理品質

以及公民獲得服務的品質。OGP 也致力於推動開放契約，透

過開放契約，強化透明與資料收集，便於公民社會利用及促

進公民參與並建立獨立監督機制，政府採購中的開放契約和

透明已經被證明可以節省資源並增加競爭。

二、企業誠信

國際間現在注重企業反貪調查，企業錯誤的行為會產生直

接與間接的成本，直接的成本主要是罰款，間接的成本則是社

會信任與聲譽，國際透明組織針對全世界前五百大的企業的透



附件1

明度調查，其中在台灣形象良好的台積電，在滿分10分裡面僅

得到3.3分，而全球五百大企業，平均得分只有3.8分，顯示企

業透明度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而要辨識企業是否有誠信，可

以從企業是否遵守承諾、坦承錯誤、有強烈的倫理守則及努力

建立並維持信任上看出，另外研究也指出，有主動納入永續發

展原則的企業，績效較好且波動起伏較少，企業誠信機制預算

的規模也與企業的淨利呈現正相關。



附件2

「採購弊端或貪瀆案例解析」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思蘋：

政府採購案件適用「政府採購法」，而公務人員如有貪瀆則有

「貪汙治罪條例」之適用，兩者之間有何關聯性呢?主要是政府採購

案件經費來源為國家，國家資源應公平、公正的運用，所以採購過程

必須公正、公開及透明，當公務人員辦理政府採購案件時，兩者之間

就產生關連性，而採購弊端可能涉及之貪汙類型為賄賂、舞弊回扣及

圖利。

一、賄賂:為財物上的對價關係，貪汙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

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者。)及貪汙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

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均有規範。

二、舞弊回扣:為建築或經辦公共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取得之

回扣，貪汙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建築或經辦公共工程或

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其他舞弊

情事者。)有所規範。

三、 圖利:為主管事務或非主管事務，違反規定而有利於廠商之情事，

貪汙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

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

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

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

因而獲得利益者。)及5款(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

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

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

律效果之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

益，因而獲得利益者。)均有規範。



附件3

「水保工程採購透明機制」

水保局保育治理組科長吳瑞鵬：

因應農委會保廉專案決議事項及水土保持局強化工程

設計施工採購管理方案33項精進作為，革新推動重點分述

如下，希冀在公開透明的機制下，更能維護機關工程品質：

一、全面公開透明，減少人為操作：立案階段加強控管及

建立自主檢查表，並強化評選及採購階段優化評選機

制，包括外聘評選委員以遴選至少3個科別以上，各科

別至少1人為原則、評分序列排列不宜超過決標家數增

列2序位、評選及開標過程全程錄音錄影，併採購案件

資料存查、落實分案階段強調公平原則、審查階段提

升效率(如工程預算書應於送達14日內完成審查)、管

考階段強化稽查與落實權責分工(如新增技服標案辦理

情形及廠商履約狀況加強控管、設置本局採購稽查小

組)等。

二、深入發掘缺失，維護工程品質：自專案開始已完成210

件工程專案稽查及抽驗，另為優化工程督導及抽查機

制、加強缺失改善追蹤管考，本局工程管考系統已建

置工程督導作業專區，供本局及分局督導小組、執行

機關督導行程提列、委員選取、缺失登錄及追蹤改善

等全流程控管作業。

三、 強化行政透明，降低廉政風險：加強公開透明，於水

土保持局全球資訊入口網成立行政透明專區，

(https://www.swcb.gov.tw/Info/item_list?mid=344

)，並持續檢討精進，擴大機關廉政透明。



附件4

「企業誠信暨採購廉政法規」

水保局政風室主任廖作鑫：

廉政署109年底推出《幸福．勻勻仔行》企業誠信微電

影，點出企業誠信經營的背後，所肩負的社會責任與正向

價值，源自於一句臺灣話「勻勻仔行，腳踏實地」，倡議

企業重視商譽，誠信是最踏實的路，也告訴我們這樣才能

穩穩的賺。透過這場座談會的機會，希望讓各位企業認乎

清跟公務機關間的利害關係會有什麼潛在風險，也讓我們

看乎明廉政相關規定以及假使違反了會付出什麼代價。

一、認乎清

(一)首先我們要認識《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所訂的

「利害關係」，依規定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

關係之廠商或相關人員有不當接觸；公務員如果遇

到有「利害關係」的廠商贈送財物、飲宴應酬、請

託關說或其他等廉政事件，原則上要退還或拒絕，

並且在3日內登錄報備。另外，採購廠商跟我們同

仁偕同執行公務時，如有提供簡便食宿或交通工具

所生之必要費用，亦得向機關提出請求支付。

(二) 依據《採購人員倫理準則》，採購人員不得與廠商

有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回扣、餽贈、優惠交易

或其他不正利益行為，或是類似情形之免費或優惠

招待行為、利用職務關係借貸、投資；在此同時，

也要呼籲大家注意詐騙行為，今年1月中旬某分局

一間工程承包廠商接獲詐騙集團電話，冒用分局同

仁身分表示急需借貸，該廠商未經查證遂匯款至詐

騙集團戶頭後發現異狀，經聯繫同仁本人查證才知

遭詐騙。呼籲大家如接獲疑似詐騙電話，務必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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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報警處理或撥打165反詐騙專線查證。

二、看乎明

(一)花錢「疏通」的代價

1. 《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行賄罪」：對於公

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

賄賂或 其他不正利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另有「不

違背職務行賄罪」：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

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均有刑責。

2. 《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5款之停權處分

規定：對採購有關人員行求、期約或交付不正利

益者。將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停權處分3年，不得

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二)認識《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1. 「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有涉及「本人或其關係

人」的「利益」時，應自行迴避。至於本局的公

職 人 員 有 哪 些 ， 可 以 參 考 水 保 局 官 網

(https://www.swcb.gov.tw/)-便民服務-廉政專

區-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裡面都有詳細介紹。

2. 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原則禁止與公職人員所

「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補助或交易；但

為求實務彈性，法規有例外共6款情形可以補助

或交易，不過仍須履行利益衝突身分公開揭露義

務。如有相關問題，歡迎撥打本局政風室洽詢。
























